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治理专项整改报告中所列问题整改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

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28号）和广东证监局[2007]第 48号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的通知》等文件的精神，广东

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4月开始，开展了为期半年的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经过自查、公众评议、落实整改、整改提高等具

体实施阶段后，公司对自身治理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日常运作

更加规范，公司治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截至目前，公司 2007年

度治理专项活动中自查及检查发现的问题均已得到了整改，符合相关

治理文件要求。按照中国证监会【2008】第 27 号公告的要求，公司

对 2007年 10月出具的《公司关于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中所列

问题整改情况说明如下：  

（1）关于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存在不足的问题：公司已在工作中切

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格式指引要求进行披

露，细心工作，做好编制、审核校对工作，防止“打补丁”情况发生。 

（2）关于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尚未完善的问题：目前，公司正以积

极的态度认真讨论研究，制订既符合政策法规又符合公司实际、并且

行之有效的股权激励方案，逐步建立健全以股权激励为主的长效激励

机制，以促进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3）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目前，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能够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各专业委

员会的作用，定期针对公司的战略规划、经营中的重大决策事项、薪

酬体系、内部控制制度、年报工作等研究讨论，提出专业意见，为公



司的决策提供参考，以提高公司整体决策水平。 

（4）关于公司内审工作存在不足的问题：公司已于 2007年 5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完成对《内审制度》的

修订，主要是针对公司内控运行情况的检查监督、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专项内审方面的内容加以制度化。目前，该制度得以严格执行，

公司将按制度的要求定期对子公司进行例行性全面内部审计，不断强

化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健全内部控制机制。 

（5）关于公司将旧厂区内的厂房出售给控股股东相关产权变更工

作进展较慢的问题：由于公司旧厂区内的厂房出售手续较为繁琐，同

时转让土地使用权需要征收增值税造成出售成本提高，考虑以上因

素，经 2008年 3月 26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已决定中止该项交易。  

（6）关于公司章程部分条款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公司已在章程

中增加制止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的具体措施及相关责任

人的追究制度的相关条款，即：在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二款后增加一

款：“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非法侵占公司资产的，

公司应依据事实和证据提起相关民事诉讼程序，并对侵占方所持公司

股份及资产提出相应的诉讼保全申请”；在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四条

一款三项后增加一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非法侵占公司资产的损害结果负有直接责任或

协助、纵容的，监事会应依据事实和证据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罢

免其董事任职的股东大会提案、罢免其高级管理任职或给予其公司内

部处分的建议”。上述章程修订已经 2008年 10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08年 4月 18日召开的 2007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今后，公司将以本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为契机，一如既往地严格

按照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要求，

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规范运作，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深入推

进治理专项活动，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给广大股东良好回

报。 

特此说明。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年 7月 
 


